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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401 证券简称：路维光电 公告编号：2024-073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16，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总裁杜武兵先生提
议

2023/12/15~2024/12/14
50,000,000元~8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891,300股

0.98%
50,658,051.32元

21.960元/股~30.74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8,00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或部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6.51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16日、2023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3）。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6.51元/股（含）调整
为不超过人民币 46.27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9月，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89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193,333,
720股的比例为0.9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0.741元/股，最低价为21.96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50,658,051.32元。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88046 证券简称：药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4-050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青岛国药大

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国药”）持有公司股份 21,750,190股，占公司总股本
5.3049%。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且已于2023年4月25日
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6月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公司股东青岛国药因自
身资金需求，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合计减持不超过6,1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1.50%，减持期间为自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减持期间，若公
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变动事项，前述股份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2024年8月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青岛国
药自2023年10月31日至2024年7月31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958,000股，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502,760股，合计减持4,460,7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80%。

2024年9月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降至 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7）及《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青岛国药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88,1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青岛国药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 2024年 10月 1
日，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在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内，青岛国药已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累计减持1,410,1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439%。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青岛国药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21,750,190

持股比例
5.304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1,750,19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青岛国药

减持数量
（股）

1,410,190

减持比例

0.3439%

减持期间

2024/7/2～2024/10/1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10.00－13.32

减持总金额
（元）

14,792,974.20

减持完成情
况

未 完 成 ：4,739,810股

当 前 持 股
数量（股）

20,340,000

当前持股
比例

4.961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88171 证券简称：纬德信息 公告编号：2024-045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9月3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尹健

魏秀君
广州纬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锐
张春

持股数量（股）
32,687,684
10,431,720
2,789,744
1,987,276
1,666,667

占总股本比例（%）
39.02
12.45
3.33
2.37
1.99

6
7
8
9
10

刘育辰
浦忠琴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创钰铭晨股权投
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中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中广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徐国新

1,480,000
1,144,952
860,215
843,396
794,485

1.77
1.37
1.03
1.01
0.95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魏秀君
广州纬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锐
张春

刘育辰
浦忠琴

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创钰铭晨股权投资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

中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中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徐国新
何树新

持股数量（股）

10,431,720
2,789,744
1,987,276
1,666,667
1,480,000
1,144,952
860,215
843,396
794,485
693,810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比
例（%）
20.32
5.43
3.87
3.25
2.88
2.23
1.68
1.64
1.55
1.35

注：上表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3797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4-045
转债代码：113526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共有197,504,000元（人民币，下同）“联泰转债”已

转换成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31,759,373股，占可转债
转股前公司股份总额的7.6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联泰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192,480,000元，占发行
总金额的49.35%。

● 2024年第三季度转股情况：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共有33,000元“联泰转债”转
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5,765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 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8]1310号）核准，公司于 2019年 1月 23日公开发行了 39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联泰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9,000万元，期限6年；联泰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
为0.3%、第二年为0.5%、第三年为1.0%、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1.8%、第六年为2.0%。

(二) 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30号文同意，公司39,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

年2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联泰转债”，债券代码“113526”。
(三) 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

的“联泰转债”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自 2019年 7月 29
日起至2025年1月22日止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12.31元/股。

公司可转债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表：

转股价格调整原因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调整后转股价格
8.72元/股
6.11元/股
5.92元/股
5.7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1日、2020年7月2日、2021年9月23日及2022年6月9日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按照修正
条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2020-078”）、《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2022-035”）。截至目前，“联泰转债”的
转股价格为5.72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共有33,000元“联泰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5,765

股。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累计共有 197,504,000元“联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31,759,37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份总额的7.60%；尚未转股的联泰转债金额为192,480,000元，
占该次可转债发行总金额的49.35%。

二、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2024年7月1日）
0

584,153,645
584,153,645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5,765
5,765

变动后（2024年9月30日）
0

584,159,410
584,159,410

四、其他
联系部门：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4-89650738
联系传真：0754-89650738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601500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7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21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5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62.45万股
0.17%

1,560.90万元
4.36元/股~6.0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
计划。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7.00元/

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
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0）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7.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6.94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24年7月
6日披露的《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6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9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624,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7%，购买的最高价为 6.08元/股，最低价为 4.3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5,609,024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1860 证券简称：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2024-043
转债代码：113037 转债简称：紫银转债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09月30日，累计共有411,000元“紫银转债”已经转换成公司股票，累

计转股数为92,68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002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4年 09月 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4,499,589,000元，占

“紫银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09%。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4年07月01日至2024年09月30日期间，共有3,000元“紫银转债”转为

公司股票，转股数为798股。
一、紫银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68号），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银
行”或者“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45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紫银转债”），每张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
书[2020]254号文同意，公司4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8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紫银转债”，债券代码“11303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以及《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紫银转债”自2021年1月29日
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目前转股价格为3.75元/股。

二、紫银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 2024年 09月 30日，累计共有 411,000元“紫银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92,

68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0025%。
2024年07月01日至2024年09月30日期间，共有3,000元“紫银转债”转为公司股票，转股数为

798股。
截至 2024年 09月 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4,499,589,000元，占“紫银转债”发行总额的

99.990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股本 （2024
年6月30日）
120,359,576
3,540,621,196
3,660,980,772

本期限售股解禁

0
0
0

本期可转债转股

0
798
798

变动后股本 （2024
年9月30日）
120,359,576
3,540,621,994
3,660,981,570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8866792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81号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08日

证券代码：603062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4-059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8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500万元~7,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887,100股
1.75%

62,956,932.46元
29.01元/股~37.4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未来用于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
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股（含），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5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麦加芯彩
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4-02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每个月的前3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自2024年6月18日起，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
2024 年 9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68,1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购买的最高价为29.20元/股、最低价为29.0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983,302元（不含交易
费用）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88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5%，购买
的最高价为37.49元/股、最低价为29.0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62,956,932.4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3997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5
转债代码：110801 转债简称：继峰定01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9月30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继峰定01”定

向可转债累计共有35,538.00万元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49,289,822股，占公司定向可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4.83%。

● 截止2024年9月30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定向可转债的金额合计4,462.00万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比例为3.99%。

● 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共有0万元“继峰定01”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股
数为0股。

一、可转债发行挂牌转让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28号）核准，公司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了4,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其持有的宁波继烨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向3名特定对象
发行7,182,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718,200,000.00元，可转债面值为100元/张。上述定向可
转债已于2019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登记工作。

（二）公司发行的4,000,000张定向可转债限售期36个月，自2019年11月18日起，至2025年11月
17日止，票面利率为：第一年为3.00%、第二年为3.00%、第三年为3.00%、第四年为3.00%、第五年为
3.00%、第六年为3.00%，计息起始日为发行日。上述定向可转债已于2022年12月26解除限售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转债简称“继峰定01”，转债代码“11080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
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

（三）根据公司《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继峰定01”自
2021年 2月 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7.90元/股，因公司于 2019年 5月 20日实施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继峰定01”的转股价格调整为7.59元/股；因公司于2020年5月7日实施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继峰定01”的转股价格调整为7.39元/股；因公司于2021年9月13日实施2021年
半年度权益分派，“继峰定01”的转股价格调整为7.21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定向可转债“继峰定01”于2021年2月5日开始进入转股期，转股期间为2021年2月5日至

2025年11月17日。其中，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共有0万元“继峰定01”转换为
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0股。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共有35,538.00万元“继峰定01”定向可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49,289,822股，占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4.83%。

截止2024年9月30日，公司定向可转债尚未转股金额合计4,462.00万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比例的3.99%。

三、股本变动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4年6月30日）

100,000,000
1,166,076,241
1,266,076,241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0
0

变动后
（2024年9月30日）

100,000,000
1,166,076,241
1,266,076,24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6163701
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17号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4-103
债券代码：113600 债券简称：新星转债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16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09日(星期三) 至10月15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stalloys.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
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 2024年 10月 16日下午 16:00-17:00举行 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16日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学敏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卢现友先生，独立董事肖长清先生，董事、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周志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10月 16日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4年 10月 09日(星期三)至 10月 15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stalloy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周志
电话：0755-29891365
邮箱：zhouzhi@stalloy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4
转债代码：113662 转债简称：豪能转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共有104,000.00元“豪能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累

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9,24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34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豪能转债”金额为499,896,000.00元，

占“豪能转债”发行总量的99.979200%。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豪能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5,

00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595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2636号）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1月
25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00万张，每张面值100.00元，发行总额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50号文同意，公司 5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12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豪能转债”，债券代码“113662”。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豪能转债”自2023年

6月1日开始转股，初始转股价格为12.78元/股。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豪能转债”的
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29日起调整为12.60元/股。因公司实施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豪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17日起调整为12.61元/股。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豪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5日起调整为8.39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豪能转债”的转股期间为2023年6月1日至2028年11月24日。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共

有104,000.00元“豪能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9,240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347%。其中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豪能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5,00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595股。

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豪能转债”金额为499,896,000.00元，占“豪能转债”发行总量
的99.97920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2024年6月30日）
581,675,713
581,675,713

本次可转债转股
595
595

变动后（2024年9月30日）
581,676,308
581,676,308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86216886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5338 证券简称：巴比食品 公告编号：2024-064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14
2024年7月1日~2025年6月30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78.8187万股

2.72%
9,301.3614万元

12.77元/股~16.2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13日、2024年7月1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议案》，为充分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公司拟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47元/股（含），

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
月14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2024年7月
2日披露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9 月，公司累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41.390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5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6.29元/股，最低价格为
13.7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00.0542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9月30日，公司已累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678.8187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7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6.29元/股，最低
价格为12.77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301.3614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2024－099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权激励计划
2024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
1.《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0年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796,841份，行权有效期为2024年1月3日至
2024年12月16日。2024年第三季度，无激励对象参与行权。

2.《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2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2,081,109份（该数量已考虑
离职注销的影响），行权有效期为2023年11月9日至2024年10月13日。2024年第三季度，激励对象
尚未行权。

3.《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431,606份，行权
有效期为2024年1月18日至2024年12月11日。2024年第三季度，激励对象尚未行权。

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
年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3,520,464份，行权有效期为2024年7
月29日至2025年7月25日。2024年第三季度，激励对象尚未行权。

一、激励计划行权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0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
2023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
司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9日发布的《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编号：临 2023-184）。《2020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可行权人数为23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总数为796,841份。

（二）《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

2023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
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2日发布的《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编
号：临 2023-151）。考虑激励对象离职注销的影响后，目前《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210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总数为2,081,109份。

（三）《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

2023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9日发布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编号：临2023-185）。考虑激励对象离职
注销的影响后，目前《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74人，可行权

股票期权总数为431,606份。
（四）《2023年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24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条件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对
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6月25日发布的《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编号：临 2024-076）。《2023年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
为724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总数为3,520,464份。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2020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2020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23人，2024年第三季度，

《2020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无新增行权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17人参与行
权，行权的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职务

核心管理、业务、技术骨干
人员（23人）

可 行 权 数 量
（份）

796,841

截至2024年9月30
日 累 计 行 权 数 量

（份）

475,778

2024年第三季度
行权数量（份）

0

剩余可行权数量
（份）

321,063

累计行权占可行
权总数的比例(%)

59.71%
（二）《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210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为 2,081,109份（该数量已考虑离职注销的影响），行权有效期为 2023年 11月 9日至 2024年 10月 13
日。2024年第三季度，《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

（三）《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74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为 431,606份（该数量已考虑离职注销的影响），行权有效期为 2024年 1月 18日至 2024年 12月 11
日。2024年第三季度，《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

（四）《2023年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2023年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724人，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3,520,

464份，行权有效期为2024年7月29日至2025年7月25日。2024年第三季度，《2023年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尚未行权。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2024年第三季度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合计数量：0股
（三）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期行权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股权激励期权行权事宜未导致股本结构发生变动。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截至2024.6.30）

230,696,769
1,597,092,603
1,827,789,372

2024年三季度
行权数量

0
0
0

变动后
（截至2024.9.30）

230,696,769
1,597,092,603
1,827,789,372

四、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无激励对象参与行权，不涉及新增股份过户登记，不涉

及募集资金情况。
五、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2024年第三季度无激励对象参与行权，不涉及新增股份，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无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688710 证券简称：益诺思 公告编号：2024-001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获得OECD GLP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益诺思上海”）及全资子公司益诺思生
物技术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诺思南通”）GLP实验室于近期分别收到匈牙利国家公共卫生和
药品中心（NNGYK）颁布的GLP证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OECD GLP认证证书基本情况

获得认证公司

益诺思上海

益诺思南通

GLP认证证书编号

NNGYK/GYSZ/7707-6/2024

NNGYK/GYSZ/7443-6/2024

许可/认证内容

- 分析和临床化学- 毒性试验- 代谢和毒代/药代动力学- 安全药理学试验- 致突变试验

检查
日期

2024/5/6 至2024/5/9
2024/5/10 至2024/5/14

认证有效期

有 效 期 三 年
（自检查最后

一天起计）。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作为一家专业提供生物医药非临床研究服务为主的综合研发服务（CRO）企业，为全球的医

药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全方位的符合国内及国际申报标准的新药研究服务。本次OECD GLP认证

检查是益诺思上海接受第五次OECD GLP认证检查，益诺思南通接受第一次OECD GLP认证检查，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益诺思南通皆顺利获得了匈牙利国家公共卫生和药品中心颁布的OECD GLP认证

证书，这标志着益诺思的质量管理体系已经充分融合了国内国际各监管机构的规范要求，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益诺思南通均具备了开展符合中国NMPA、美国FDA以及OECD GLP要求的非临床药物安

全性评价能力，公司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服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该项证书的获得对公司的当期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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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7
2024/2/6~2025/2/5
1.5亿元~3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338,346股

2.1207%
1.8591亿元

11.77元/股~19.9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
月内，回购所得股份将在回购完成之后全部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促进“提
质增效重回报”行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股份实施

期限并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
认可，同时也为了保障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顺利实施，有效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董事会同意公
司将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9个月，实施期限由2024年5月6日止延长至2025年2月5日止，并将股
份回购价格上限由18元/股（含）调整为20元/股（含）。除延长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并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暨关于延长回购股份实
施期限并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鉴于公司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保持不变，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18元/股（含）调整为
20元/股（含），按最新的回购价格上限测算，拟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750万股-1500万股。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该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况披露如下：

2024年 9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2,427,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172%，购买的最高价为12.99元/股，最低价为11.7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30,061,477.10元（含交易
费用）。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本次回购已累计回购股份12,338,346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
为2.1207%，购买的最高价为19.98元/股，最低价为11.7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85,909,622.90元
（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